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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学莹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8日讯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16年7月70个大中

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我省济南、青岛、烟台、济宁四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月三涨一跌，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月都呈上涨局
面。

数据显示，7月,济南、青岛、烟台的新建商品住宅房价(不含保障
房)分别比上月增长0 . 9％、0 . 7％、0 . 4％,济宁比上月下降0 . 3％。其中，济、
青、烟的新房价格已经是连涨12、8、9个月。济宁则在今年2-6月出现了
短暂的止跌回升，本月又微降，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

从涨幅上看，济南、青岛的房价涨幅在今年4月份创下1 . 1％、
1 . 2％的新高，之后有所收窄，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烟台的房价
涨幅从今年3月以来保持在0 . 4％-0 . 5％之间，涨幅亦处于去年11月房
价止跌以来的历史较高水平。

从同比看，经过12连涨，济南的新房价格已经比去年7月增长了
6 . 9％。青岛房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 . 5％；烟台比去年同期增长
2 . 7％。济宁目前的房价比去年同期低0 . 9％，比2010年的房价低
1 . 3％。

二手房方面，济南、青岛、烟台、济宁四市价格环比上月都出现
了上涨，涨幅分别为0 . 5％、0 . 4％、0 . 1％、0 . 1％。同比去年7月，四
市二手房价格分别上涨了4 . 1％、1 . 7％、0 . 6％、0 . 2％。至此，济
南、青岛、烟台的二手房价格分别连涨14、15、5个月；济宁的二手
房价从去年8月以来涨跌互见，目前仍然低于2010年的二手房价。

山东四市的房价变化趋势基本与全国同步。本月70个大中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6个，上涨的有51个，持平
的有3个。比起今年3-5月份的个位数，房价下跌的城市在6、7月份有
上升趋势。房价最高涨幅为4 . 6％，比前几个月有所收窄；而最高降
幅为1 . 1％，比前几个月有所扩大。

山东四市7月房价
三涨一跌

济青新房价格涨幅有所收窄

国企员工持股：谁能持，如何持
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出台相关意见，年内启动实施首批试点

作为国企改革“１＋Ｎ”配套文件之
一，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日
前印发《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在年内启动实施首批试
点。

根据试点意见，试点企业须是主业
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企
业，科技类企业优先。央企二级以上企
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一级企业暂
不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为更好地激励骨干员工，试点意见
规定，只有在关键岗位工作并对公司经
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
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才
可以参加员工持股。

根据安排，试点企业的推进方式是
“成熟一户开展一户”，到2018年年底
进行阶段性总结，视情况再适时扩大试
点。首批试点中央企子公司数量为1 0
家，地方国企为５到10家。

组织任命国企领导人员

不得持股

对于哪些员工能持股，员工出资入
股形式、入股价格、持股比例等事项，
《意见》都作了详细规定。

（一）员工范围。参与持股人员应
为在关键岗位工作并对公司经营业绩和
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
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且与本
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
及其部门、机构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
员不得持股。外部董事、监事（含职工
代表监事）不参与员工持股。如直系亲
属多人在同一企业时，只能一人持股。

（二）员工出资。员工入股应主要
以货币出资，并按约定及时足额缴纳。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员工以科技成
果出资入股的，应提供所有权属证明并
依法评估作价，及时办理财产权转移手
续。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实施员工
持股，须执行有关规定。

试点企业、国有股东不得向员工无
偿赠与股份，不得向持股员工提供垫
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持股员工
不得接受与试点企业有生产经营业务往
来的其他企业的借款或融资帮助。

（三）入股价格。在员工入股前，
应按照有关规定对试点企业进行财务审
计和资产评估。员工入股价格不得低于
经核准或备案的每股净资产评估值。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员工入股价格按证券监
管有关规定确定。

（四）持股比例。员工持股比例应
结合企业规模、行业特点、企业发展阶
段等因素确定。员工持股总量原则上不

高于公司总股本的30%，单一员工持股比
例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1%。企业
可采取适当方式预留部分股权，用于新
引进人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员工持股
比例按证券监管有关规定确定。

（五）股权结构。实施员工持股
后，应保证国有股东控股地位，且其持
股比例不得低于公司总股本的34%。

（六）持股方式。持股员工可以个
人名义直接持股，也可通过公司制企
业、合伙制企业、资产管理计划等持
股平台持有股权。通过资产管理计划
方式持股的，不得使用杠杆融资。持
股平台不得从事除持股以外的任何经
营活动。

员工持股应设定

不少于36个月的锁定期

对员工持股后如何行使股东权利、
股权如何流转等问题，《意见》也给出
了答案。

（一）股权管理主体。员工所持股
权一般应通过持股人会议等形式选出代
表或设立相应机构进行管理。该股权代
表或机构应制定管理规则，代表持股员
工行使股东权利，维护持股员工合法权
益。

（二）股权管理方式。公司各方股
东应就员工股权的日常管理、动态调整
和退出等问题协商一致，并通过公司章
程或股东协议等予以明确。

（三）股权流转。实施员工持股，
应设定不少于36个月的锁定期。在公司公
开发行股份前已持股的员工，不得在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时转让股份，并应承诺
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36个月的锁定期。锁
定期满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每

年可转让股份不得高于所持股份总数的
25%。

持股员工因辞职、调离、退休、死
亡或被解雇等原因离开本公司的，应在
12个月内将所持股份进行内部转让。转
让给持股平台、符合条件的员工或非公
有资本股东的，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确
定；转让给国有股东的，转让价格不得
高于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员工转让股份按证券
监管有关规定办理。

（四）股权分红。员工持股企业应
处理好股东短期收益与公司中长期发展
的关系，合理确定利润分配方案和分红
率。企业及国有股东不得向持股员工承
诺年度分红回报或设置托底回购条款。
持股员工与国有股东和其他股东享有同
等权益，不得优先于国有股东和其他股
东取得分红收益。

（五）破产重整和清算。员工持股
企业破产重整和清算时，持股员工、国
有股东和其他股东应以出资额为限，按
照出资比例共同承担责任。

试点企业

应充分听取职工意见

根据国企员工持股试点意见，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可分别选择5－10户企
业，国务院国资委可从中央企业所属子
企业中选择10户企业，开展首批试点。

试点意见要求，企业开展员工持股
试点，应深入分析实施员工持股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以适当方式向员工充
分提示持股风险，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制定员工持股方案 ,并对实施员工持股
的风险进行评估，制定应对预案。员

工持股方案应对持股员工条件、持股
比例、入股价格、出资方式、持股方
式、股权分红、股权管理、股权流转
及员工岗位变动调整股权等操作细节
作出具体规定。

试点企业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
式充分听取本企业职工对员工持股方案
的意见，并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地方试点企业的员工持股方
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备案，同时抄报省级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中央
试点企业的员工持股方案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
构备案。

试点企业应将持股员工范围、持股
比例、入股价格、股权流转、中介机构
以及审计评估等重要信息在本企业内部
充分披露，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和监
督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执行证券监管
有关信息披露规定。

国有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本企业
集团内的员工持股企业输送利益。国有
企业购买本企业集团内员工持股企业的
产品和服务，或者向员工持股企业提供
设备、场地、技术、劳务、服务等，应
采用市场化方式，做到价格公允、交易
公平。有关关联交易应由一级企业以适
当方式定期公开，并列入企业负责人经
济责任审计和财务审计内容。

金融、文化等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
股，中央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国
有科技型企业的股权和分红激励，按国
务院有关规定执行。已按有关规定实施
员工持股的企业，继续规范实施。国有
参股企业的员工持股不适用本意见。

（综合新华社和国资委网站8月18日
报道）

【条例原文】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

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

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应

当予以问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

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损害群

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的。

34名干部落马

党委纪委岂能履责不尽责

【典型案例】擅自将“获得部级奖
励”“具有湖北销售经验”等作为加分项
目列入评分细则，帮助供应商中标并收受
贿赂；相关工作人员连续三年变卖获批的
疫苗并将变卖款据为己有……2013年3月
以来，湖北省畜牧兽医系统发生了一批违
纪违法问题。34名干部因利用动物疫苗的
招标采购、调配使用、资金监管等职务便
利，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而被查
处，31人被司法机关立案查处。

随着下属和畜牧兽医系统违纪违法
问题被查处，时任省畜牧兽医局党委书
记、局长的万卫东，履责不认真、不扎
实的问题一一暴露出来。作为党风廉政
建设第一责任人，万卫东竟然从未召开

过局党委会或局长办公会对疫苗招标采
购工作进行集体研究，致使少数工作人
员直接决定和操纵评标结果并借此收受
巨额贿赂；也未履行对动物疫苗及专项
资金的监管职责。万卫东被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免去荆州市委常委、市政
府党组成员、华中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
党工委第一书记职务，按照副厅级非领
导职务另行安排工作。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兵，作为监
督执纪问责的主要负责人，在发现动物
疫苗招标不透明问题时，虽然也提出过
建议，但却没有坚持正确意见，事后也
未及时向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报告。对局
机关和畜牧兽医系统资金管理使用等重
大事项的监督检查不扎实不到位，致使
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王兵最终被给
予党内警告处分。

【点评】责任的内容是具体的，不是
抽象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不仅要态度坚决，更要以“严”和
“实”的举措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把问题导向具体化，注重
日常、较真叫板，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对那些一说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就客客气
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
决、不扎实的，坚决问责。

21人涉系列窝案串案

领导为履责不力“买了单”

【典型案例】2015年12月，安徽省滁
州市天长市农委党组书记、主任朱宏文，
党组成员、原纪检组长董献民为他们的履
责不力“买了单”。

农委原主任何开银，副主任周永
寿、王立山、王庆，主任科员孙和滨等
人在涉农项目资金申领、良种补贴发
放、配方肥料发放等工作中挪用专项资
金、受贿；农委渔业局长谢文东、“菜
篮子”工程办公室主任徐光明、水产站
长王开扬等人受贿、挪用公款；良种
场、棉种场非法买卖土地……2015年6
月至11月，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纪委陆
续查处了市农委系统21名党员干部系列
窝案串案，其中正科级7人，副科级5
人。给予开除党籍处分5人，留党察看
处分6人，1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涉
案金额427余万元。

被查处的21人中，有13人的违纪违法
问题发生在朱宏文任职期间；绝大多数发
生在董献民任职期间。

作为市农委党委和纪委的“一把
手”，朱宏文和董献民抓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组织党员干部学
习党纪条规、进行廉政教育流于形式；
不经常查找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朱宏文履行主体责任意识不
强，制度执行不到位，尤其对机关项目
管理、财务管理没有严格按照规章制度
执行；董献民对农委项目实施情况监管
不到位，对机关内部财务管理监督检查
不力，致使受贿、挪用公款、私设小金
库等问题未得到有效查处。

2015年12月，朱宏文和董献民分别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点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直接侵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党的性
质和宗旨水火不容。落实中央要求，解决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层层
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落实。

地方特别是县乡一级党委、纪委要切
实承担起管党治党的重任，严格履行好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委要发挥关键作
用，纪委要把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作为主要工作任务，有关职
能部门要加强管理监督。对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重视不够、解决不到位、失职渎职
的，要严肃问责。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蝇贪”被拍落，领导也得挨板子
——— 从典型案例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执纪重点⑤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得不到有

效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等作为问责情形。担责不尽责、履责不扎实，党风廉政建设出了问题题、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责的板子就要打下来。

有权就有责，有责要担当。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党委、纪委或其他相关职

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做到守土有责。
以 案 释 纪

１８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６年７月份７０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显示，７月份全国房价同比上涨城市虽继续增加，但
房价环比上涨幅度已连续３个月收窄。随着部分热点城市重启“限
贷”“限购”政策，业内人士预计，高烧的楼市有望在三季度降温。

与上年同月相比，７０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
市有５８个，比上月增加１个；持平的城市有１个；下降的城市有１１个，比上
月减少１个。其中领涨的依然是深圳，以４１．９％的涨幅傲视全国。

值得注意的是，７月份一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收窄，二三线城市
同比涨幅扩大。其中厦门、南京和合肥三个热点二线城市分别以
３９．６％、３４．９％和３４％的涨幅，继续超过上海、北京和广州３３．１％、
２２．７％、１９．５％的涨幅。

另外，杭州、天津、武汉、福州、无锡、南昌、郑州等二三线城
市的房价涨幅也超过了１０％，杭州和天津甚至逼近２０％，由此，房价
“两位数”增长的城市又增加７个，房价同比涨幅达到两位数的城市
已有１５个。

房价同比涨幅扩大的同时，环比涨幅却呈现持续收窄态势。７０个
大中城市中，７月份上涨的城市有５１个，比上月减少４个；下降的城市
有１６个，比上月增加６个。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称，7月份７０城房价环
比涨幅总体收窄。收窄幅度较大的城市主要是前期上涨过快的一线城
市和少数热点二线城市，其余城市环比变化不大。

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厦门的４．６％，合肥以４．２％紧随其
后，均比上月有所收窄。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７０城房价整体环比涨
幅连续３个月收窄。

业内人士分析称，这既与地方楼市调控有关，亦与需求透支、房
价上涨乏力有关。７月，部分城市地方政府为抑制楼市过热，开始提
高二三套房首付、并限制购房贷款。如，７月１日合肥楼市新政正式实
施：二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４０％；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最低首
付款比例均为６０％，且停止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据新华社上海８月１８日电）

７０城房价环比涨幅连续３个月收窄

楼市“高烧”
三季度有望降温

□记者 戚加绚 通讯员 李东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8日讯 记者今天从济南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为

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充分发挥济南长途汽车西站客运枢纽功能，济南
第一批长途客运线路西迁工作即将启动，自8月25日起开始增发长途
汽车西站始发班次，并对在长途汽车西站进行购票的旅客实行票价8
折优惠、始发长途客车减免费用等优惠。

据济南长途汽车西站相关负责人介绍，长途客运线路西迁后，济
南长途汽车西站将重点布局泰安、聊城、临沂、枣庄、菏泽、济宁、
德州7地市长途客运线路，兼顾其他方向，为旅客乘车、换乘创造良
好条件；对聊城、菏泽、临沂等旅客较集中地区，长途汽车西站每30
分钟至60分钟一班高频率发车，形成热点线路，使旅客出行即来即
走、方便快捷。逐步增开济南至威海、潍坊、青岛、莱芜、淄博、日
照、东营、滨州等省内各地区及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四川成都、重
庆、河南濮阳、商丘、江苏南通、靖江、浙江宁波、福建福鼎、内蒙
古东胜等省外地区线路。

近期，针对主城区特别是东、中部旅客到长途汽车西站乘车不便
问题，济南市新增市区主干道至长途西站的公交专用快速通道，开通
BRT1及202大站快车等线路。其中，BRT1号线西延后，全福立交桥
到西客站仅需50分钟；202路由原工作日高峰时段运行提升为全年全
天运行，实现了西客站片区与济南东部的龙奥片区、高新片区的快速
通达。

截至目前，济南西站公交枢纽已有202、BRT1号线、K58、
K109、K167、K156、K157等7条公交线路进驻，周边也有19、K141、
38等3条公交线路途经。不管是从舜耕路、大明湖周边、还是火车
站、汽车站周边，甚至东到高新区到长途汽车西站坐车都已经实现了
公交直达。未来轨道交通建成后，市民到济南长途汽车西站的出行换
乘将更便捷。

据了解，济南市交通运输局还制定相关措施，规范引导长途客运
企业开通中心城区客运站、大宗商品集散市场、客流集中区域与长途
汽车西站之间的直达定制公交，通过摆渡接驳运输方式，方便旅客中
转换乘。

自8月25日开始，在长途汽车西站乘车的旅客购票享受8折优惠，
对市区客运站统一实行优惠政策的（老人、儿童、军人、学生等），
在原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再实行8折优惠；对长途汽车西站始发7地市
（泰安、聊城、菏泽、济宁、枣庄、德州、临沂）客运班车减免站务
费、客运代理费等。

济南长途客运线路
西迁在即

8月25日起增发长途汽车西站始发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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